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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佈乃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 13.09條及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之內幕消息

條文而作出。 

本公司董事會謹此通知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預期本集團(i) 截至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錄得盈利，而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同期則錄得虧損；(ii)截至

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營運利潤及溢利，較之截至二零一三年六月三

十日止三個月之業績均錄得大幅增長。 

 

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本公佈乃 TCL 通訊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為「本集團」）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 條及證券及

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 571 章）第 XIVA 部之內幕消息條文而作出。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通知本公司股東（「股東」）及有意投資人士，

根據管理層按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管理賬目之初步判斷，本集團預期(i) 截至二零一

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該期間」）錄得盈利，而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同期

則錄得虧損；(ii)該期間錄得之營運利潤及溢利，較之截至二零一三年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之業績均錄得大幅增長。 

 

根據現有資料作出之評估，上述之預期營運利潤及溢利大幅增長主要得益於： 
 

(1)  本集團產品轉型策略方向正確，發展重心從功能手機成功轉型至智能手機，

秉持優化產品組合，當中更包括高質量及價格吸引的中高端智能手機； 

 

(2) 該期間手機及配件總銷售量錄得一千五百四十萬台，同比增長 46%；當中智

能終端銷售量為五百二十萬台，同比躍升 162%，其銷售比例持續增加，佔

總出貨量的 34%。於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手機及配件總銷售

量錄得三千六百萬台，同比增長 24%；當中智能手機銷售量為九百九十萬台，

同比躍升 136%，今年九月智能手機銷售量更首次突破二百萬台。智能手機

銷售量的提升，帶動本集團整體平均銷售單價及整體營業額，同時亦改善了

毛利率。本集團預期智能終端增長勢頭將繼續加快；及 

 



 

 

(3) 隨著本集團於全球推出第一波具競爭力的中高端智能手機，銷售自二零一三

年第二季度開始重拾升軌，毛利率於該期間亦持續改善。 

本公告所載資料僅屬管理層對本集團於該期間未經審核管理帳目之初步判斷，而

該等數據及資料尚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審核或審閱。建議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人

士謹慎閱讀有關本集團該期間之財務業績，預計其於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刊

發。 

於二零一三年十月十日，TCL 集團股份有限公司（「TCL 集團公司」），一家於

中國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之公司（股份代號：000100），刊發了其於該期間未經

審核之業績預告，當中亦披露了本集團於該期間之業績表現。TCL 集團公司乃本

公司之最終控股股東，其持有本公司約 51.64%已發行股份。本公告旨在準時披露

TCL 集團公司所披露之有關資料。 

股東及有意投資人士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代表董事會 

TCL通訊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李東生 

香港，二零一三年十月十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行董事李東生先生、郭愛平先生及王激揚
先生；非執行董事黃旭斌先生、閆曉林先生及許芳女士；以及獨立非執行董事劉
紹基先生、陸東先生及郭海成先生。 

 


